淮滨县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淮滨县“10·12”一般起重伤害事故

整改评估报告

2024年10月12日16时20分许，淮滨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内中钰钢结构有限公司承建的工地（该项目位于淮滨县栏杆街道办事处董楼村），发生一起重伤害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15万元。事故发生后，县政府高度重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493号令)《河南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43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县政府立即成立了事故调查组开展调查，形成事故调查报告报县政府批复。

各相关单位接到批复文件后，对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进行了严肃的责任追究，落实了事故防范整改措施。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2025年12月5日，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由县安防委办公室牵头，原事故调查组成员单位相关人员组成了事故评估组，依据《淮滨县“10·12”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调查报告》及县政府批复意见，认真梳理了事故责任追究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采取调阅事故原始档案、查阅相关资料、现场检查、听取汇报等方式，深入开展评估工作，将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高新技术开发区及相关部门反馈，要求立即组织整改，并形成了书面评估报告。

二、行政处罚落实情况

（一）淮滨县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给予淮滨县陈龙吊车租赁有限公司吊车操作员郑某警告并行政处罚5000元，已缴纳至指定银行。

（二）淮滨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对淮滨县中钰钢结构有限公司董事长沈某国进行行政处罚3200元，正在执行中。

（三）淮滨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对淮滨县中钰钢结构有限公司进行行政处罚50万元，正在执行中。
三、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淮滨县住建局安监站工作人员王某，对行业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已由本单位纪检部门谈话提醒。

（二）淮滨县栏杆街道办事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娄某萍对属地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已由本单位纪检部门进行谈话提醒。

（三）淮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所属领域建设工程安全监管措施不力、安全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推动企业开展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力，未及时发现和督促企业消除重大事故隐患，已责成淮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县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四）淮滨县栏杆街道办事处的安全生产风险研判制度不健全，未成立重大安全风险研判专班，全面收集风险信息、及时预测风险趋势。未全面澄清高危行业领域风险底数，对排查出的安全风险，未主动采取防、管、控措施，把安全风险限制在可防、可控范围内。已责成淮滨县栏杆街道办事处向县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四、事故发生相关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淮滨县中钰钢结构有限公司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发生后，立即组织全体员工（含吊车司机、指挥员、司索工等所有特种作业和现场人员）召开事故警示安全教育专题会议，通报事故经过、原因及教训，强化全体员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安全意识和遵章守纪的自觉性。同时，公司内部全面开展安全生产自查，重点对所有起重机械、吊具（包括吊装带、钢丝绳、卸扣等）进行逐一技术检查和安全性评估，对不符合安全要求、存在磨损老化或质量缺陷的吊具立即报废更换。修订完善了《起重吊装安全操作规程》和《现场作业安全管理制度》，进一步明确并严格落实“专人指挥、专人司索、专人操作”的规定，严禁违章指挥和违规操作。为关键吊装作业区域设置了更加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和隔离区域，严禁无关人员进入作业半径。加强了现场安全员巡查职责，对作业过程进行全程动态监督。

（二）淮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严格履行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监管责任。立即在全县建筑施工领域部署开展了起重吊装作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将事故通报传达至所有相关企业，要求深刻吸取教训，对照开展自查自纠。局领导带队对重点企业、重点项目进行督查，重点检查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规章制度执行、设备设施安全管理、人员持证与培训等情况，指导并督促行业内企业，特别是施工工地等涉及起重吊装作业的单位，进一步完善日常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建立健全设备台账和日常检查记录，确保安全管理制度覆盖所有作业环节和岗位。采用“四不两直”、明查暗访等方式，深入作业现场，严厉查处无证操作、违章指挥、违反操作规程、使用不合格吊具等违法违规行为。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隐患，坚决责令整改，并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三）淮滨县栏杆街道办事处深刻吸取此次事故教训，召开了安全生产专题会议，通报淮滨县“10·12”一般起重伤害事故情况，部署辖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进一步明确并细化了各社区的安全生产职责，将安全管理深度融入网格化治理体系，实现了安全监管的网格化、精细化。组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应急管理等部门，对辖区内涉及起重吊装、场内搬运、露天堆放等作业的企业和场所进行了重点排查。检查内容重点围绕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员工安全教育培训、隐患排查治理等情况开展。

五、评估结论意见

从淮滨县“10·12”一般起重伤害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看，评估组认为，相关部门、属地镇街和有关责任主体能够认真吸取此次事故教训，较好地落实事故报告批复中有关事故责任追究以及整改措施建议的要求。

2025年12月5日

